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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本公司为被告暨全资子公司
及其分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法院已受理追加公司为被告的申请；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国铁印务有限公司、国铁印务有限

公司三河分公司均为被告；

3、涉案的金额：96,697,785.286元；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之日，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重大诉讼进展的基本情况

2026年5月18日，本公司收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追加被告申请书、北京市通

州区人民法院传票。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北京宝虹特种纸品有限公司追加本公司作为（2026）
京0112民初673号北京宝虹特种纸品有限公司诉国铁印务有限公司、国铁印务有限公司三河

分公司合同纠纷案件的共同被告。

二、本次重大诉讼追加被告后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宝虹特种纸品有限公司

被告一：国铁印务有限公司

被告二：国铁印务有限公司三河分公司

被告三：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追加）

（二）原告（申请人）的申请事项

申请贵院依法追加被申请人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

（三）原告（申请人）的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北京宝虹特种纸品有限公司与国铁印务有限公司，国铁印务有限公司三河分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已诉至贵院[案号：(2026)京 0112民初 673号]。经查询，被申请人哈尔

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被告国铁印务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股东，《公司法》第二十三

条第三款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

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如被申请人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被告国铁印务有限公司，则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贵院依法追加被申请人为本案共同被告。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诉讼案件追加本公司为共同被告后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

果具有不确定性，目前暂不能预计本次重大诉讼对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公司将

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密切关注诉讼案件的后续进展，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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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17
117

356,098,641
356,098,641

74.1872
74.18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彦涛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会采用网络

投票方式表决，会议的各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刘钦明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段乐骋先生、公司高管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标准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277,012
比例（%）

98.9268

反对

票数

3,814,779
比例（%）

1.0712

弃权

票数

6,850
比例（%）

0.0020
2、议案名称：关于《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320,312
比例（%）

98.9389

反对

票数

3,771,479
比例（%）

1.0591

弃权

票数

6,850
比例（%）

0.0020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870,710
比例（%）

99.0935

反对

票数

3,219,581
比例（%）

0.9041

弃权

票数

8,350
比例（%）

0.0024
4、议案名称：关于对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977,614
比例（%）

93.7796

反对

票数

4,104,656
比例（%）

6.2108

弃权

票数

6,350
比例（%）

0.0096
5、议案名称：关于《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782,512
比例（%）

99.0687

反对

票数

3,309,279
比例（%）

0.9293

弃权

票数

6,850
比例（%）

0.002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225,264
比例（%）

98.9122

反对

票数

3,265,979
比例（%）

0.9171

弃权

票数

607,398
比例（%）

0.1707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338,405
比例（%）

98.9440

反对

票数

3,153,838
比例（%）

0.8856

弃权

票数

606,398
比例（%）

0.1704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265,162
比例（%）

98.9234

反对

票数

3,226,581
比例（%）

0.9060

弃权

票数

606,898
比例（%）

0.1706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

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213,943
比例（%）

94.1371

反对

票数

3,267,279
比例（%）

4.9438

弃权

票数

607,398
比例（%）

0.9191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870,210
比例（%）

99.0933

反对

票数

3,220,081
比例（%）

0.9042

弃权

票数

8,350
比例（%）

0.002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3

4

7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确定公
司 董 事 、高
级管理人员2025 年度薪
酬 情 况 及2026 年 度
薪酬标准的
议案

关于变更会
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对部分
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
管理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关于 2025年
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 于 确 认2025 年度已
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和预
计 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的议
案

关于选举非
独立董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91,077,013

91,670,711

61,977,614

91,138,406

62,213,943

91,670,211

比例（%）

95.9729

96.5985

93.7796

96.0376

94.1371

96.5980

反对

票数

3,814,779

3,219,581

4,104,656

3,153,838

3,267,279

3,220,081

比例（%）

4.0198

3.3926

6.2108

3.3233

4.9438

3.3931

弃权

票数

6,850

8,350

6,350

606,398

607,398

8,350

比例（%）

0.0073

0.0089

0.0096

0.6391

0.9191

0.00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1、3、4、7、9、10对中小投资者分别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审议的议案4、9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信息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桦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丹、罗靖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

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
月19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3座5楼运营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聂鹏举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2026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本次股东会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3人，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350,625,93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7.140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344,
032,5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5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7人，代表具有表

决权的股份6,593,4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6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9人，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6,593,62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6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7人，代表具有表

决权的股份6,593,4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65%。

3、出席/列席会议人员

董事：聂鹏举、聂葆生、宋子凡、杜建铭、徐开兵

董事会秘书：宋子凡

高级管理人员：聂鹏举、宋子凡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张韵雯律师、李德齐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247,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20%；反对 247,5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6%；弃权131,2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23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2%；反对 258,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7%；弃权130,0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074,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8%；反对 266,6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0%；弃权284,4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42,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418%；反对

266,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36%；弃权284,48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46%。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072,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1%；反对 271,2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4%；弃权282,4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6%。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聂鹏举、聂葆生、宋子凡、莞香资本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莞香葆春9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2,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349%；反对469,7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42%；弃权101,5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22,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349%；反对

469,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42%；弃权101,59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09%。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076,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2%；反对 448,4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9%；弃权101,2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43,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622%；反对

448,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015%；弃权101,29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6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245,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5%；反对 273,6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弃权106,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13,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320%；反对

273,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98%；弃权106,69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82%。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0,264,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1%；反对 259,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弃权101,5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32,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256%；反对

259,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35%；弃权101,59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09%。

此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股东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宋子凡作为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6,259,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41%；反对 732,3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9%；弃权3,565,1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6,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8229%；反对

73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68%；弃权3,565,19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70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股东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宋子凡作为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6,280,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01%；反对 712,4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2%；弃权3,563,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7,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429%；反对

712,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50%；弃权3,563,99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521%。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股东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宋子凡作为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6,098,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2%；反对 893,0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7%；弃权3,565,2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5,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3842%；反对

893,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440%；弃权3,565,29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71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9,640,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0%；反对 881,4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4%；弃权103,7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8,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577%；反对

881,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681%；弃权 103,79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42%。

此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张韵雯、李德齐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

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92 证券简称：科力尔 公告编号：2026-039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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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5:3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上海市松江工业区宝胜路33号）；

（三）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2026
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韩涛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会。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韩薇女士主持召开；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2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87,445,3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6.9568%。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 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80,327,8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9791%；参与本次股

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1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117,487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9777%。

（二）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52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117,
7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777%。

（三）公司部分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

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罗瑶、崔泰元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87,336,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7%；反

对8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28,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其中，同意7,008,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06%；

反对8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32%；弃权2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2%。

议案二：《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335,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4%；反

对81,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弃权28,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其中，同意7,007,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51%；

反对81,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5%；弃权2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4%。

议案三：《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329,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1%；反

对85,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同意7,001,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52%；

反对85,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7%；弃权3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1%。

议案四：《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3,269,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34%；反

对4,147,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09%；弃权28,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其中，同意2,94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353%；

反对4,147,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714%；弃权2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4%。

本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五：《关于继续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3,271,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37%；反

对4,144,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03%；弃权2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同意2,943,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577%；

反对4,144,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334%；弃权2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8%。

议案六：《关于继续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162,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0%；反

对 242,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7%；弃权 40,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其中，同意6,835,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288%；

反对 242,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22%；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0%。

议案七：《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5,459,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27%；反

对1,945,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2%；弃权39,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同意5,132,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047%；

反对1,945,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362%；弃权3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92%。

议案八：《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321,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6%；反

对82,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弃权41,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其中，同意6,993,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99%；

反对82,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99%；弃权4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2%。

议案九：《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319,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1%；反

对84,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弃权41,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其中，同意6,991,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61%；

反对84,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4%；弃权4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45%。

议案十：《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外部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323,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1%；反

对81,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弃权40,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其中，同意6,996,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36%；

反对81,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02%；弃权4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罗瑶、崔泰元出席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金安国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安国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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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国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主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山高新毅达新安江专精特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毅达专精”）持有公司股份3,3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6%。江苏毅达成

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毅达成果”）持有公司股份2,94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25%。毅达专精、毅达成果系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基金，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91%。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全部于2026年4月17日解除限售。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基于企业自身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

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总股本的3%。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月内（2026年6月10日至2026年9月9日）实施。

若拟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毅达专精、毅达成果

可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上述减持方式由股东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

实施时的市场价格及相关规定确定。

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基金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毅达专精、毅达成

果基金投资期限均在48个月以上但不满60个月，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

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经过主管机构审批，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

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股

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山高新毅达新安江专精特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上股东

3,310,000股

3.66%
IPO前取得：3,31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上股东

2,940,000股

3.25%
IPO前取得：2,94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黄山高新毅达新安江专精特新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310,000
2,940,000
6,250,000

持股比例

3.66%
3.25%
6.9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系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控制的基金

系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控制的基金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黄山高新毅达新安江专精特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不超过：1,436,457股

不超过：1.59%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436,457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436,457股

2026年6月10日～2026年9月9日

IPO前取得

企业自身业务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不超过：1,275,543股

不超过：1.41%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275,543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75,543股

2026年6月10日～2026年9月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IPO前取得

企业自身业务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根据《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述拟

减持对象毅达专精、毅达成果所作承诺如下：

“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相关规定。如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股份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3、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具体原因

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本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

有，若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本企业将依法赔偿损失。”

毅达专精、毅达成果为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就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事宜承

诺如下：

“1、本企业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对于本企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予减持。如锁定期满

后拟减持公司股票，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

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锁定期满后，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

背本企业已作出的其他承诺的情况下，本企业将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

是否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方式。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票时，将在规定时间提前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

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企业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

首次卖出的规定时间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时除外。

本企业若违反上述承诺，将：（1）在公司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

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及时作出补充承诺或

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权益，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3）如果因未履行承

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4）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会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八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在上

述减持期间是否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

持数量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监

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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